
官官员员““逃逃逸逸式式辞辞职职””背背后后
2022年12月17日，公众号“半月谈”发文提到，2022年，纪检监察机关查处通报的少数官员违纪案件涉及“逃逸式辞职（离职）”。

办案人员分析指出，他们有的并非真想辞职，而是变“提前退休”为“提前筑巢”，以延续“权力余温”；有的采取“期权交易”，在位不收离
职收，在岗不收转岗收；还有的是“带病离岗”，担心东窗事发，寄希望“一辞了之”。

从相关案例分析，部分官员主动提前结束仕途（辞职或提前退休）的原因有所不同，有的还提出放弃退休待遇。这一系列反常行为的背
后，往往隐藏着严重的腐败问题。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廉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记者，官员提前离职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有的是自身能力问题，
有的是性格原因，有的是身体疾病原因，有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提前离职或退休是为了后面谋划腐败做铺垫者只是其中一类，不能以偏概全。但这种
隐形变异腐败行为的危害性值得重视。”他说。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监委第八审查调查室副主任李火春表示，部分领导干部改变“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传统模式，企图通过延期兑付的手段逃避监
管和法律制裁，“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无论离职与否，只要实施了贪腐行为，就必然会受到追究。”

屡现“逃逸式辞职”

记者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网站搜索发现，2022年在被查官
员的通报中屡屡提及“逃逸式辞
职”。

所谓“逃逸式辞职”是指一
些党员干部以为离任后可以万
事大吉、既往不咎，抱着“猛捞
一把就辞职”“见好就收”的侥
幸心理，妄图通过提前退休（辞
职）的方式，逃避党纪国法的
查处。

川观新闻曾援引一位从事
多年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的话
称，“逃逸式辞职”一般分为两种
情节：一种是在职期间有违纪违
法行为，妄图通过提前辞职退休
的方式，逃避党纪国法的惩处；
另一种是指离职或退（离）休后，
到原业务管辖范围内企业任职、
兼职，利用政商“旋转门”捞
好处。

从相关通报表述看，一些官
员在退休前辞职，有逃避惩处的
目的，他们希望可以通过提前退
休实现“平安着陆”。

2022年11月，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称，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宁波分公司原党委委员、
总经理助理沈曙寰被查。

沈曙寰生于1979年4月，浙
江海宁人。通报称，沈曙寰妄图
通过辞职逃避组织调查，将国家
支持外经贸的政策性工具异化
为满足个人贪欲的“私器”，造成
国有资产损失，严重影响了中国
信保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形象。
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十
九大之后不知敬畏不知止，在察
觉可能案发后，企图“一辞了
之”，是典型的“逃逸式辞职”，性
质恶劣。

企图通过辞职，来逃避被查
厄运的案例并不鲜见。

2022年6月，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原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贾
楞被查。通报显示，贾楞在行吃
行、靠企吃企，临近退休“逃逸式
辞职”，妄图逃避纪法惩处，继续
恣意敛财；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
责，对信贷资金最终造成重大损
失和不良影响负有主要领导
责任。

还有的案例显示，有的官员
提前退休，目的是到相关联企业
领高薪。

2022年7月4日，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中国光大银
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
案，并将此案定性为“提前筑巢”

“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案例。

张华宇生于1958年10月，
2001年2月起在中国光大银行
任职，2018年9月，在60岁到来
前夕，他却主动辞职。

通报称，张华宇利用职权违
规安排儿子、女婿、弟弟等亲属
及关系人子女数十人到光大系
统工作，为多人在职务晋升、工
作调动等方面谋取利益，损害光
大系统政治生态。退休前夕辞
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
关联的企业领高薪。

《半月谈》援引中部地区一
位县级干部的信息源报道称，一
些在金融、银行系统任职的官员
有的甚至不到40岁即离职，通过
办理贷款担保公司等方式，借助
在职时的人脉关系、影响力等捞
取好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已经退休的公职人员退休前或
者退休后有违法行为的，不再给
予政务处分，但是可以对其立案
调查；已经离职或者死亡的公职
人员在履职期间有违法行为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可见，卸任
不代表“安全着陆”。

2022年以来，中央层面已多
次表达对“逃逸式辞职”的惩治
决心。

2022年3月24日，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刊发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第十三审查调查室的文
章称，审查调查是纪检监察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将加
大对“影子股东”“影子公司”“搞
政商旋转门”“提前筑巢”“逃逸
式辞职”等隐形变异腐败问题的
打击力度。

2022年10月17日，党的二
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二场记者
招待会。在谈到关于加强领导
干部管理监督措施及成效问题
时，中组部副部长徐启方介绍，
党的十九大以来，结合中央巡
视，对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和200余家中央单位全覆
盖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开展

“三超两乱”、“裸官”问题、因私
出国（境）证照、中管金融单位政
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和违
规安排近亲属在本系统从业等
专项整治。

为何主动放弃退休待遇？

有的官员提前离职后经
商，也有为自己洗白赃款的意
图。重庆市九龙坡区旅游局原
局长姜廷宪案就是其中的典型
案例。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报道
姜廷宪的案例。2016年9月，时
年只有51岁的重庆市九龙坡区
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廷宪申
请提前退休。

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与
此前他与一位老板的邀约有关。
当年夏天，重庆某铝业公司总经
理朱某请姜廷宪喝茶。当时，朱
某正在筹划一个再生铝项目，想
请姜廷宪出马做前期筹备工作，
并许诺给他50万元年薪和6％的
股份。

“当时我想，他给我的条件
不错，把项目做起来，把自己以
前收受的赃款投进去，也许自己
晚年还会发一笔大财。”姜廷
宪说。

离职后，姜廷宪还成为重庆
万花谷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

天眼查显示，重庆万花谷生
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11月，是一家以从事公
共设施管理业为主的企业。企
业注册资本2260万元，超过了
91％的重庆市同行。

姜廷宪自己做老板后，不仅
把在职时收受的贿赂及离职后
兑现的“好处费”用于经营，还企
图借经营行为洗白赃款。其中，
部分贿赂款还是姜廷宪任职期
间与商人老板约定的“好处费”，
待姜廷宪退休后予以兑现，所以
该案也是一起典型的“期权式腐
败”案件。

“期权式腐败”是指领导干
部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为他人
谋利，双方商议待公职人员离职
或退休后以某种形式兑现“回
报”，类似于商业上的“期权交
易”。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2年以
来，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针对离
职或退休公职人员的相关问题，
出台过相关文件。如，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
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
见》，在严明纪律规矩方面，明确
提出离退休干部党员特别是担
任过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要严
守有关纪律规矩，不得利用原职
权或职务影响为自己和他人谋
取利益。

如何解决“离职腐败”？

多位受访者认为，防范问题
官员出现“离职腐败”问题，还有
一系列工作要做。

江苏南京市一位纪检干部
告诉记者，针对部分公职人员的

离职腐败问题，确实监管起来存
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一些人离
职或退休后，进入家族式企业包
括同学、战友、老乡等开办的企
业，监管的难度更大。针对这类
问题，相关部门要建立起领导干
部全周期管理档案，特别是对其
离职或退休后的“管理”，跟踪监
督评估。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
杨少华建议，党员领导干部离职
后，其原有职权还会在一定范
围、一定时期内产生影响或发挥
作用，应细化相关规定，对离职
后的就业范围、就业时间等划出

“硬杠杠”，守住官员辞职、离职
后“从业红线”，不能进入的行
业、企业坚决不能进入。

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坚决查
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
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
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
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
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

毛昭晖表示，有的官员提前
离职或退休后，成为权势团队代
理人的现象值得警惕。这是一
种更有预谋的新型腐败，带有明
显的组织化腐败特点，他们里应
外合，性质更为恶劣，查处难度
也更大。

早在2013年，中组部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
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
（简称《意见》），其中规定：现职
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
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
企业兼职（任职）；辞去公职或者
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本人
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
围内的企业兼职（任职），也不得
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
的营利性活动。

《意见》明确，有领导干部退
休后三年内，想去本人原任职务
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外的企
业任职，必须由干部本人事先向
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由
该企业出具任职理由说明材料，
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按规定审
核并按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相应
的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方可
任职。

《意见》还明确，辞去公职或
者退（离）休后三年后到企业兼
职（任职）的，应由本人向其原所
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由拟兼
职（任职）企业出具兼职（任职）
理由说明材料，所在单位党委
（党组）按规定审批并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向相应的组织（人事）
部门备案。

毛昭晖认为，《意见》对领
导干部辞职或退（离）休后的多
种情形做了相关规定，但在现实
中，很多地方没有严格执行该
规定。

毛昭晖告诉记者，要治理好
“离职腐败”问题，需要从多方面
着手。

首先，要管住出口。对这类
人员要做好审计工作。现在相
关规定明确，正在接受审查调查
人员不能辞职，但是对一些涉及
问题举报线索人员，能否辞职也
要做明确规定。在组织人事等
部门对这类人员做好审计工作
的同时，纪检监察机关也要再监
督、再审查。如果在审查过程
中，发现他们跟某些单位关系密
切，就要立即进行和查实。

其次，纪检监察、组织人事
等部门应对这类人员建立大数
据监控体系。对他们在职时的
工作职务、奖惩记录等进行全面
登记，这种大数据筛查分析系统
建立起后，便于对他们的后续行
为进行监管，及时发现问题。

再次，要做好延伸监督。这
类人员离任后，检监察机关要做
好后续工作，要对他们进行阶段
性回访排查，发现问题要早提
醒、早处置。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
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
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
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
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
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
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
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
的营利性活动。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
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
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没
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
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
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
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毛昭晖认为，《公务员法》上
述规定惩戒力度偏轻，仅要求这
类人员要对相关行为进行更正
或没收他们的违法所得，不足五
倍的罚款力度也难以起到震慑
作用。而且与《意见》的规定没
有协调起来，也未对公务员在离
职两年或三年后，从事相关的营
利性活动的行为如何监督予以
明确。所以，有必要对现行《公
务员法》进行修订完善。

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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